
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皖安办函〔2023〕150号

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推行
企业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工作的通知

各市安委会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，中央在皖和省属企业：

为提升企业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的精准性和时效性，有效防范

各类事故发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应急管理

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举报工作的指导意见》有关要求，经

研究，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企业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工作。

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

命至上，坚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，鼓励引导企业建立并实施事

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，充分调动员工排查报告隐患、参与监

督整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提高企业事故防控能力，促进全省安

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全省行政区域内按照《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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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7）》（国统字〔2017〕213 号）划分的大中小型企业。

鼓励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事故隐患内

部报告奖励工作。

三、工作步骤

2023年 12月底前，中央在皖企业、省属重点企业及煤矿、

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金属冶炼、粉尘涉爆等行业

（领域）所有企业，以及其他行业（领域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建

立并实施企业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。

2024年 3月底前，其他行业领域相关企业建立并实施企业

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。

四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加强宣传发动。各级政府及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

部门（以下简称各地各有关部门）要充分利用“两微一端”，以

及张贴海报、展板、发放宣传册等形式，广泛宣传企业事故隐患

内部报告奖励工作，引导发动企业将安全隐患识别标准及内部奖

励制度纳入员工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内容，提高企业内部员工主动

查找和报告风险隐患的积极性。

（二）加强建章立制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鼓励引导本行业领

域和本辖区生产经营单位，结合实际建立健全企业事故隐患内部

报告奖励制度，明确本企业受理事故隐患报告的部门、途径、范

围、奖励标准及报告人信息保护等内容，将奖励经费纳入企业安

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范畴予以保障，并在企业有关场所醒目位置公告。

（三）加强隐患整治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引导本地区、本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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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，将企业内部报告的事故隐患列入本单位隐

患排查治理台账，建立企业事故隐患台账清单，依法依规实施闭

环管理。因内部员工提供的线索直接避免伤亡事故发生或重大财

产损失的，企业应给予报告人特殊奖励。

（四）加强示范引领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借鉴推广安徽华谊

化工有限公司开展“低头捡黄金”活动，聘请第三方服务机构担任

“吹哨人”等做法；滁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内部举报

APP小程序，建立“线上+线下”隐患报告工作制度，鼓励引导

企业员工及时上传问题隐患等做法，引导帮助企业结合实际激发

员工自主管理安全的积极性和责任感，推动本单位安全管理关口

前移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深化思想认识。推行企业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工作，

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及重大事故隐

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行动的具体举措，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

认识推行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，中央在皖、省属重点企业要积极

先行先试，带头推行企业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工作，合力推动

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。

（二）健全长效机制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落实企业事故隐

患内部报告奖励工作与安全生产执法检查、安全生产标准化等工

作有机结合起来，采取有效措施鼓励企业开展事故隐患内部报告

奖励工作。对企业内部报告的事故隐患，且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消

除的，依法不予行政处罚。对企业员工报告的事故隐患未采取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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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措施或整治不力导致事故发生的，要依法对企业和企业主要负

责人实行“一案双罚”。各地各有关部门对推行企业事故隐患内

部报告奖励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，依规给予表彰奖励。

（三）严格督导检查。省安委办将各地各有关部门推行企业

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工作情况纳入安全生产年度考核内容，并

适时组织开展督促指导、随机检查，及时通报工作开展情况。各

级安委办要结合安全生产巡查和暗访检查，组织开展督导检查。

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将企业推行事故隐患内部

报告奖励工作情况纳入对企业安全生产制度建设、教育培训方面

监督检查内容。

（四）强化信息报送。各市安委办、省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管

职责的部门每半年对本辖区、本行业领域企业内部员工主动报告

的隐患数量、奖励金额进行统计，及时报送至省安委办，并于

12月底前将推行企业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工作开展情况报送

至省安委办。

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3年 11月 14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3年 11月 14日印发

共印 30份


